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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- 戀愛中的吵鬧

「你好煩呀！唔好跟住我啦！」在商場裹，女孩甩開男孩的手，並生氣的向男孩罵道。

這個場面男孩經歷過很多次了，他無奈的站在原地，愣了一會，便急急趕上女孩的腳步，他知道要是
女孩轉身看不到他，又會罵他「叫你唔跟你就真係唔跟？！」

到他追上了女孩，他又放慢一點腳步，因為他亦知道即使走過去拉着女孩，女孩又會再次甩開他。

對，每一次男孩的心情都是如此矛盾。

男孩尾隨着女孩，小小翼翼的保持着距離，他們就這樣像捉迷藏的在商場繞了幾個圏。

女孩終於停下來，轉身望向男孩，二人慢慢走近對方。

「嬲完嗱？」男孩先開口。
「未架！」女孩調皮的笑一笑。
男孩再次牽起女孩的手，這次，女孩沒有甩開了，她把男孩的手緊緊握住。

其實，戀人之間，一點吵鬧實在難避免。但，
男生，一定要追回女生，要是看不到你尾随，她會很傷心的。
女生，不要太顧面子，男生令你難過其實自己也不好受。

希望戀愛中的你們能夠吵吵鬧鬧又和好，一直走下去。



2- 他在暗

坐在糖水店内，他拿着餐牌，卻遲遲沒有點食，只在四處尋覓着一張臉孔。
忽然，他的眼神緊張起來，並在注視着一個人——是個女孩，有把烏黑的長髮，正在忙着把食物拿
給客人。
他留意着她的一舉一動，「已經是第幾天了，唉」他不禁問自己並歎氣。

他緩緩向那個女孩招手，示意她走近，
「拜托我要這個套餐」
「好的，還有嗎？」她露出這個把他迷倒的笑容。
「呃… 有！其實…我…」話已在嘴邊了！說出來吧！
「沒什麼了，就這樣吧，謝謝」 話還是哽咽在深喉，沒能話出。
「哈哈，好的。你好常來哦，我認得你！」她笑道，然後走開。

這對於他，是多大的驚喜。
「對，我始終沒勇氣告訴你我的心意，但知道你記得我，已經很满足了。希望終有一天，我不用天天
到糖水店才能見你。 」

在此祝願這是男孩的願望能實現。

我個人認為，愛，是真的要開口。難道你想讓自己的人生留下遺憾？
告白了，對方拒絕了你。要是人家對你沒意思，無論早或遲，結果都是一樣的，不是嗎？
不要因怕失敗而退縮，要因怕錯過而去行動。



3- 很忙

「嘟嘟…嘟嘟…」打了十多通電話，這回總算有人接聽了。

「喂？怎樣？」電話的另一方傳來一把的男聲。
「你在哪？方便出來一下嗎？」女孩縱使早已料到答案，卻還是要問。
「我跟朋友在一起，沒有空。」這男生只敷衍答道。
「一個小時可以嗎？我想見你」女孩仍不死心。
「我明天還要上班，見完朋友便回家，别再說了！」男方連一句再見也沒說，就這樣挂掉電話。

女孩不爭氣的流下眼涙。她，好氣，氣自己為何總要犯賤的找男孩，為何不願意早點了斷。
「難道愛一個人有錯嗎？」她的心，像撕裂般的痛。

愛一個人，沒有錯的，錯的是你愛着一個沒把你放在心中的人。

你還在為一段沒有結果的感情付出嗎？
或是，你是那個連一點時間也不能拿出來的人？
是的，請你放走你身邊的那位吧，不要再耽誤他/她的青春了。



4- 怕，所以更珍惜

「何時我會妒忌 我會擔心魔鬼搶走你 」播到了歌曲中段，我忽然想到了陪伴在我身邊已一年的你。

當你身邊出現一些異性朋友，當你忽然沒有回覆我的信息，我都很擔心會失去你。
雖然我知道根本不需要有什麽擔憂的，因你對我的専一，是身邊朋友都有目共睹的；你對我的體貼，
是令朋友們都羨慕的。

但就因你太好，我更害怕失去。

樣貌身材皆不出眾的我，竟能遇上對我關懷備至的這麽一個你。

感激上天讓我們相遇 相愛，就要因為害怕，我會把這份感情握得更緊！



5- 毛公仔

夜裏，躺在床上，看到了那隻討人喜歡的毛公仔。

但它非只是一隻毛公仔，更是一個回憶。

你的毛公仔可是你從店鋪經過看到，只說了一句「好得意呀」，沒多久便被那細心的他送到你手上；
也許那是你一向都喜歡的卡通人物，他在一些特别的日子送給你；更可以是當你不愉快、生氣時，他
以毛公仔來哄回你等等。

而我的，是在我與男友在街上鬥氣時，附近恰巧有一部「夾公仔機」，我們都早知道這機器是如何的
「呃錢」，因此我們都抱着玩一下的心態，男友先夾，結果他一夾便夾中了！我們不約而同地都驚叫
了一聲，同時地這份驚喜趕走了我們的怒氣。

想不到，毛公仔的用途還真多。

每隻毛公仔可能樣貌普通，卻附帶着你地獨一無二的故事。

這個毛公仔，你在好好愛惜，别忘了也要好好珍惜你與伴侣的感情。



6- 慣

每次見到他，臉上總是帶着一份滄桑。

朋友們都很關心他，總問他:
「你不開心嗎？」
「說出來吧，兄弟們替你分擔！」

但他都會說:「沒什麼，我都慣了。」

慣了？你真的習慣了嗎？

直到今天，我相約他到酒吧，也許是把情感藏得太久，始終要爆發。

他拿起一枝啤酒，一飲而盡。然後說:「我還好愛她。」

我清楚，他指的是他一年多前的女友，當初他倆甜蜜非常，羡煞旁人。

一起已經三年多，經歷的事更多，他以為她會繼續陪着她，他以為他們會捱過一切，踏進談婚論嫁的
地步。

可是，她離開了。原因，是不愛了。

「不愛了」這對我來說，是個絕情的藉口，曾經的什麼一生一世、山盟海誓，一刻的這三個字，竟可
以摧毀一切。

「我很想把她忘記，可是我做不到，只要去到我們曾經一起去過的地方，我什麼都記起了…
我還可以怎樣……」他放下第五枝啤酒，流着滿面的涙，握得緊緊的拳頭，教人看得很心酸。

「我每天都很希望，她從來沒有離開過，很希望每天手機會出現她發來的信息，甚至到此刻，你知道
我多希望她其實現正前來接我嗎……」他終於撑不住了，是醉了？還是心，累了？

這天過後，他還是要照常上班，還是帶着那張不為然的樣子。而當然，那個她，並不會再回來了。

*
很多人以為把一切的信息、相片都删掉，便能忘記，但有一樣不能輕易删除的——回憶。當你走到
每個地方，你會發現，其實回憶散落滿地，而且隨處可見。

你裝作習慣了，卻在夜裏不斷想，哭得枕頭一片濕。

這次，我不會說「不要再為那個人而哭了」，被一些爛原因而遭到分手的你，痛哭是理所當然的。

我希望大家，不要隨便說分手。想提出分手前，先想想你們在一起的時候，想想你們給的對方的承諾
，承諾≠謊言，是需要兌現的，想通了，便不要再亂想了，好好繼續愛。

受傷的你，想哭時就盡情哭個痛快吧，哭夠了，就要好好愛自己，好好過活，那個會陪你走下去的人



，正在前來，他會終結你的一切傷痛。

最後，希望故事的主角，能夠快點遇到那個真正愛他的人，令他再次信相愛。:)

附帶的歌:
Dear Jane的慣，是其中一首我很喜歡的歌。
.
歌中徹底帶出主角與另一半分開了一段時間，卻還未能忘懷，還未能適應那一個人的那份孤寂和悲傷
。


